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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变更的 

法律意见书 

致：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下称

“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

台湾地区)注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就与中国法律相关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根据本所与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华仪器”、/“公司”）签署

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本所接受南华仪器委托，就南华仪器实际控制人变更

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下称《收购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下称“《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10 号富力中心 23 层   邮政编码：510623 

23/F, R&F Center, 10#Huaxia Road,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510623 

电话/Tel：(8620) 2826 1688  传真/Fax：(8620) 2826 1666 

网址：www.zhongl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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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 声明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中国

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的规

定发表法律意见； 

（二）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三）对于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

产评估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报告、意见、文件等文书，本所律师履行了相

关义务，并将上述文书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 

（四）南华仪器已向本所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

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

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南华仪器已保证上述

文件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名与印章真实，所有副本与正本材料

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五）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南华仪器、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

明文件、证言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见； 

（六）本所并不依据任何中国司法管辖区域之外的法律发表意见。本法律意

见书仅就南华仪器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

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和验资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某些专

业数据和结论的引述，不表明对该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明示或默示

认可，因本所并不具备对该等文件的内容进行核查及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七）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南华仪器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使用，未经本所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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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二、 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南华仪器/公司 指 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 
指 

杨耀光、邓志溢、李源、杨伟光于 2019年 1月 21 日签

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总股本 指 南华仪器的总股本 81,600,000 元 

表决权总数 指 

南华仪器总股本中剔除公司回购的库存股 2,445,176股

股份对表决权的影响后，公司表决权总数为 79,154,824

股股份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所或本所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及其经办律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法律意见书中的出资比例、持股比例等若出现合计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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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关于《一致行动协议》的终止 

1. 2011 年 1月 1日，杨耀光、邓志溢、李源、杨伟光签署了《一致行动协

议》，约定前述四方自《一致行动协议》生效之日起，依据《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在其（包括其代理人）直接或间接履行股东、董事权利和义

务时始终保持一致的意思表示，采取一致行动。各方履行一致行动义务的期限为

自各方签署之日起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后

48个月，即该协议有效期限至 2019 年 1月 22 日届满。 

2. 2019 年 1月 21 日，杨耀光、邓志溢、李源、杨伟光签署了《一致行动

协议》（下称“《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依据该协议，在该协议生效后，

各方依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在其（包括代理人）直接或间

接履行股东、董事权利和义务时始终保持一致的意思表示，采取一致行动。同时

依据杨伟光和叶淑娟签署的《投票权委托协议书》，叶淑娟将持有公司股份

5,000,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3%的投票权委托给杨伟光，杨伟光可以以自

己的意思表示在《投票权委托协议书》约定的投票权委托范围内自行投票。因此

杨伟光同意在《投票权委托协议书》约定的投票权委托范围内，在杨伟光行使受

托的 5,000,100 股股份的投票权时应同时遵守该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该协议自

2019 年 1月 23 日生效，各方履行一致行动义务的有效期为一年。 

3.杨耀光、邓志溢、李源、杨伟光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出具声明函及签署《关

于不再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确认函》，各方就《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期限

届满后，各方不再继续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不就南华仪器相关事项的决策进

行一致行动。 

综上所述，南华仪器股东杨耀光、邓志溢、李源、杨伟光《一致行动协议》

（2019 年）期限届满后不再续签《一致行动协议》，不就南华仪器相关事项的决

策进行一致行动，《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将因期限届满而终止。因此本所

律师认为，南华仪器股东杨耀光、邓志溢、李源、杨伟光就南华仪器相关事项决

策进行一致行动而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将因期限届满而终止未违

反《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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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南华仪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更 

（一）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根据《公司法》第 216 条的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

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

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

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

排，能够实际支配股份公司行为的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84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

上市公司控制权：（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二）投资

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

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四）投资者依其可实

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第（五）款、第（六）

款规定：“（五）控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或者

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

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六）实际控制人指虽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二）《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终止前南华仪器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在因期限届满而终止前，杨耀光持有公司

11,32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7%，邓志溢持有公司 11,315,000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7%，李源持有 11,31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6%，杨伟光持有公司 6,472,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93%，杨伟光通

过投票权委托可控制叶淑娟持有的 4,841,5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93%，

杨耀光、邓志溢、李源、杨伟光合计持有及可控制公司 45,258,500，占公司总

股本的 55.46%，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占公司表决权总数（剔除公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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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的库存股 2,445,176 股股份对表决权的影响，下同）的 57.18%。上述四人通

过《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而对南华仪器相关事项的决策进行一致行动，从

而共同控制南华仪器，系南华仪器的共同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 

（三）《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终止后南华仪器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1.《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在因期限届满而终止后，杨耀光持有公司

11,32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7%，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占

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14.30%；邓志溢持有公司 11,315,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13.87%，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占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14.29%；李源持

有 11,31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6%，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占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14.29%，杨伟光持有公司 6,472,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7.93%，杨伟光通过投票权委托可控制叶淑娟持有的 4,841,500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5.93%，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杨伟光可控制的表决权占公

司表决权总数的 14.29%。 

2. 杨耀光、邓志溢、李源、杨伟光分别于 2020 年 1 月 21日出具声明函： 

（1）依据杨耀光出具的声明函，《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期限届满后，

本人和《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相关各方不再继续进行一致行动，本人持有

公司 11,32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7%，截止本函出具之日，占公司

表决权总数的 14.30%，虽然本人兄弟杨伟光持有公司 6,472,000 股股份，并通

过叶淑娟的委托投票而控制公司 4,841,500 股股份的表决权，合计可控制的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7%，截止本函出具之日，占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14.29%，但

本人和杨伟光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表决权合计未超过 30%，不能实际支配公司的行

为，不能决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成员的选任，亦不能依本人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表

决权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除本人和杨伟光系兄弟关系外，本人

在目前及《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期限届满后，亦未和任何一方达成一致行

动协议或类似协议、安排或实际形成一致行动，接受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安

排等任何方式扩大本人所能够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本人或本人联合杨伟光均

无法实际控制公司。本人未来将依本人持有的公司表决权按《公司法》、《公司章

程》、《上市规则》等规定合法合规地以自己的意愿独立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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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未来若本人以任何方式寻求公司控制权时，本人将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的

规定及时通知公司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依据邓志溢出具的声明函，《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期限届满后，

本人和《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相关各方不再继续进行一致行动，本人持有

公司 11,315,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7%，截止本函出具之日，占公司

表决权总数的 14.29%，本人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表决权未超过 30%，不能实际支配

公司行为，不能决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成员的选任，亦不能依本人可实际支配的

公司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本人在目前及《一致行动协议》

（2019 年）期限届满后，亦未和任何一方达成一致行动协议或类似协议、安排

或实际形成一致行动，接受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安排等任何方式扩大本人所

能够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本人无法实际控制公司。本人未来将依本人持有的

公司表决权按《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规则》等规定合法合规地以自己的

意愿独立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未来若本人以任何方式寻求公司控制权

时，本人将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的规定及时通知公司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依据李源出具的声明函，《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期限届满后，本

人和上述《一致行动协议》相关各方不再继续进行一致行动，本人持有公司

11,31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6%，截止本函出具之日，占公司表决

权总数的 14.29%，本人可以实际支配南华仪器表决权未超过 30%，不能实际支配

公司行为，不能决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成员的选任，亦不能依本人可实际支配的

公司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本人在目前及《一致行动协议》

（2019 年）期限届满后，亦未和任何一方达成一致行动协议或类似协议、安排

或实际形成一致行动，接受委托、征集投票权、协议安排等任何方式扩大本人所

能够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本人无法实际控制公司。本人未来将依本人持有的

公司表决权按《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规则》等规定合法合规地以自己的

意愿独立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未来若本人以任何方式寻求公司控制权

时，本人将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的规定及时通知公司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依据杨伟光出具的声明函，《一致行动协议》期限届满后，本人和上述

《一致行动协议》相关各方不再继续进行一致行动，本人持有公司 6,4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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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93%，截止本函出具之日，占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8.18%，

并通过叶淑娟的委托投票而控制公司 4,841,500 股股份的投票权，占南华仪器总

股本的 5.93%，截止本函出具之日，占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6.11%，本人合计可控

制公司 11,313,5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7%，截止本函出具之日，占公

司表决权总数的 14.29%。虽然本人兄弟杨耀光持有公司 11,320,000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13.87%，截止本函出具之日，占公司表决权总数的 14.30%，但本

人和杨耀光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表决权合计未超过 30%，不能实际支配公司的行为，

不能决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成员的选任，亦不能依本人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表决权

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除本人和杨耀光系兄弟关系及接受叶淑娟

委托投票外，本人在目前及《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期限届满后，亦未和任

何一方达成一致行动协议或类似协议、安排或实际形成一致行动，接受委托、征

集投票权、协议安排等任何方式扩大本人所能够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本人或

本人联合杨耀光均无法实际控制公司。本人未来将依本人持有的公司表决权按

《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规则》等规定合法合规地以自己的意愿独立行使

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未来若本人以任何方式寻求公司控制权时，本人将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的规定及时通知公司和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在因期限届满而终止后，南华仪器不

存在单一股东或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达到 50%以上；不存在单一股东或及其

一致行动人实际可支配的股份表决权超过 30%的情形，不存在单一股东或及其一

致行动人能决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成员选任的情形，亦不存在单一股东或及其一

致行动人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

响的情形，且杨耀光、邓志溢、杨伟光、李源出具声明函，其无法控制南华仪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因期限届满而终止

后，南华仪器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杨耀光、邓志溢、李源、杨伟光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

将因期限届满而终止未违反《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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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致行动协议》（2019 年）终止后，南华仪器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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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佛山市南华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2020 年 1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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